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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总体准备程度 A 级: 1 个缔约方 (0.5%)

B 级: 6 个缔约方 (3%) 

C 级: 24 个缔约方 (12%)

D 级: 164 个缔约方 (84%) 

《巴黎协定》第六条（以下简称“第六条”）通过建立两种市场化机制——自愿合作机制（6.2条

机制）和集中监管的“巴黎协定计入机制”（6.4条机制，简称PACM）——重塑了全球碳市场治理格局。

这两项机制充分吸收了《京都议定书》及近年自愿碳市场（VCM）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其有效且可规

模化的实施，被视为是实现《巴黎协定》雄心勃勃气候目标的关键所在。

本报告首次对《巴黎协定》全部195个缔约方开展了全面的第六条准备度评估。评估体系涵盖四大

关键支柱：监管框架、基础设施、资金支持及实施实践。基于严谨的初级与次级数据，各缔约方被划

为A级（“准备就绪”）至D级（“规划中”）四个等级，客观反映了其在本报告数据截止时间前的准

备状态。

主要评级结果如下：

1）总体准备程度严重不足：仅1个缔约方（占比0.5%）达到A级，6个（3%）为B级，24个（12%）

为C级，而绝大多数缔约方（164，占比84%）仍处于D级。这反映出全球在参与第六条机制的准备方面

存在显著差距与滞后；

2）各支柱表现不均衡：四大评级支柱中的监管框架表现最为突出，平均得分率（ASR）最高，为

33%，其次是资金支持（ASR为26%）、实施实践（ASR为18%），基础设施准备度最低（ASR仅为13%）；

3）区域差异显著：亚洲与非洲在整体准备度上相对领先，尤其在评级支柱监管框架（ASR分别为

37%和36%）与资金支持（ASR分别为34%和28%）方面表现突出；相比之下，欧洲和大洋洲在基础设施

（ASR分别为3%和9%）及实施实践（ASR分别为9%和13%）方面明显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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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程度的巨大差异揭示了全球各缔约方在四大评级支柱中普遍存在的关键短板，亟需采取有针

对性的系统性支持与能力建设，以加速其在第六条机制下的全面参与。唯一获评A级的缔约方（加纳）

凭借其完善的监管框架、有效运转的基础设施以及领先的实践实施进展，为全球提供了可借鉴的最佳

实践。此外，A级与B级缔约方在战略上处于更有利地位，更有能力吸引气候资金以推进国家自主贡献

（NDC）目标的实现；C级缔约方虽有一定进展，但表现参差不齐，尤其在实施实践方面仍需加强。值

得关注的是，占总数84%的D级缔约方或许仍面临重大准备度挑战，这可能严重制约其参与全球第六条

合作进程。

然而，在推动第六条机制落地的过程中，本报告也观察到一些令人鼓舞的进展，这些成果正逐步

增强市场信心与合作基础：

基础设施建设

执行摘要

监管与机构建设 
已有20%的缔约方建立起第六条相关监管框架（正式或草案）。在评级子

支柱“参与责任方面”，覆盖范围非常广泛，95%的D缔约方也积极参与；

机构安排也取得显著进展，约50%的D缔约方已参与其中。

16%的缔约方已具备测量、报告与核证（MRV）体系，其中59%采用现有标

准开发国际转让减缓成果（ITMOs），6%使用自建标准，34%同时使用两

种方式；11%的缔约方已部署ITMOs登记系统，其中86%为自主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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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27%的缔约方正在参与ITMOs开发与转移相关的资金支持活动（作为接收

方或提供方）。
资金支持

重要实施动态

86% 

的缔约方已组织或参与第六条相关能力建设/倡议活动，或获得市场发展的外部支持。能力建设覆

盖面持续扩大，近半数缔约方在评级子支柱“能力建设”中获得最高评分，推动部分缔约方即便在

缺乏国内监管框架与外部合作协议的情况下仍可快速参与第六条机制市场。

27% 

的缔约方已达成第六条机制合

作框架协议，其中14%签署了具

有约束力的执行协议。

21 

个缔约方已对减缓活动ITMOs签

发了授权函。

22 

个缔约方已公布优先发展第六

条机制减缓活动的领域/技术白

名单。

6 

个缔约方已批准清洁发展机制

（CDM）项目向6.4条机制过渡。

泰国成为首个在其两年期透

明度报告（BTR）中对首次转移

ITMOs应用相应调整（CAs）的

国家。

实施实践（评级第四支柱）方

面的准备差距正在缩小，D级缔

约方虽仍整体落后，但在该支

柱的差距小于其他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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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摘要

这些积极进展表明，全球第六条机制碳市场正已超乎许多参与者预期的速度日趋成熟。中国古语

云：“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上述各项显著进展，远非零星火花。我们相信，第六条机制终将深刻

重塑全球碳市场格局，为全球社区带来可持续发展与共同福祉，最终有力推动《巴黎协定》气候目标

的实现。

要使碳市场有效运作并助力实现《巴黎协定》目标，亟需更多缔约方，尤其是那些目前评级为D级

但具备较强能力与关键要素的主要缔约方积极采取行动，提升整体准备度，引领第六条机制市场走向

成熟。为此，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加强能力建设与经验共享：优先搭建多层次沟通平台，推动评级较高缔约方及联合国官方合作中心

系统分享建立和实施第六条机制框架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同时，积极了解评级较低缔约方在参

与第六条碳市场过程中面临的实际困难和关切，协助其立足本国国情和优先需求，应对在参与策略、

政策制定与市场实践中的具体挑战。

推行“干学融合”策略：在参与第六条机制所需条件尚未完全具备时，鼓励通过试点项目以“干学

融合”的策略参与第六条机制市场。本报告显示，该策略已被多个缔约方采纳，即便在缺乏明确第

六条机制监管框架时，仍能依托现有法律框架、碳项目管理经验、专业人力资源及国际市场参与意

愿，推动其参与方法与路径逐步成型，尤其适用于具备较为成熟的碳项目治理基础与能力的潜在第

六条机制重要参与者。

增强投资者信心与制度保障：推动缔约方尽快制定并发布第六条市场参与的路线图或行动方案，亦

可直接出台具体监管制度。推进缔约方内部ITMOs授权程序的全球标准化，建立CAs撤销机制及争议

解决程序。缔约方应依据NDC及国情，明确符合第六条机制的减缓项目开发合格领域与技术清单，

配套建设具有高环境完整性、透明且获国际认可的MRV体系，以切实保障投资者权益，提振市场信

心。

引导私营部门积极参与：鼓励私营资本积极支持第六条机制下减缓项目的投融资需求，并提供先进

技术解决方案和专业咨询服务，协助弥补缔约方在MRV体系构建、ITMOs登记系统建立与运营、行政

管理、ITMOs开发与授权及报告合规方面的能力与实践经验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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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在国际碳市场的发展历程中，关于碳信用环

境完整性及其实际减排贡献的争论长期存在。作

为高环境完整性机制的代表，第六条机制的实施

为通过切实可行的途径推进《巴黎协定》全球气

候目标的实现注入了新动能。该机制通过推动缔

约方发挥各自优势、分担实施成本、扩大参与范

围，助力各国履行NDC、提升气候行动雄心，最

终共同迈向全球净零排放目标。第六条涵盖三种

协同运作方式：两种市场化机制（6.2条机制与

6.4条机制）及一种非市场化机制（6.8条机制）。

本报告聚焦于前两种市场化机制。

6.2条机制采用分散式框架运作，允许缔约

方基于本国国情和减缓重点，自愿建立符合

ITMOs开发与转移要求的双边或多边合作。作为

CDM机制的继任者且同样受联合国集中监管的6.4

条机制，历经自COP26会议开始的繁复谈判以来，

在COP29会议上已达成关键程序性启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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